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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 

《 教 育 條 例 》 (第 279章 ) 
《 2012年 教 育 條 例 (修 訂 附 表 3)公 告 》   

引 言  

 教 育 局 局 長 將 藉《 2012年 教 育 條 例 (修 訂 附 表 3)公 告 》(下 稱「 公 告 」)
修 訂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(第 279章 )(下 稱 「 該 條 例 」 )附 表 3， 公 告 將 於 憲 報 刊 登 。

本 摘 要 解 釋 載 於 附 件 A的 公 告 。   

理 據  

2. 該 條 例 要 求 所 有 資 助 學 校 成 立 法 團 校 董 會 ， 讓 主 要 持 分 者 參 與 學 校

的 管 治 工 作 ， 以 及 加 強 學 校 管 治 方 面 的 透 明 度 和 問 責 性 。 但 已 參 加 直 接 資

助 計 劃 (直 資 )的 學 校 和 列 於 該 條 例 附 表 3的 學 校 ， 則 可 以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向 教

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， 申 請 在 該 條 例 下 成 立 法 團 校 董 會 。   

3. 該 條 例 第 40AC條 列 出 學 校 要 成 為 附 表 3的 指 明 學 校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，

並 規 定 教 育 局 局 長 可 藉 憲 報 公 告 修 訂 附 表 3。 實 質 上 ， 這 些 學 校 是 非 直 資 、

非 資 助 中 小 學 ， 但 有 接 受 政 府 的 津 貼 ， 例 如 非 經 常 補 助 金 及 按 位 津 貼 。 該

條 例 第 40AC條 及 附 表 3的 副 本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4. 由 於 有 一 所 學 校 新 近 符 合 資 格 ， 而 一 所 現 有 指 明 學 校 已 喪 失 資 格 ，

教 育 局 局 長 有 需 要 為 附 表 3作 出 修 訂 ， 使 附 表 的 資 料 符 合 現 況 。  

公 告  

5.  在 該 條 例 第 40AC條 下 訂 立 的 公 告 旨 在 修 訂 附 表 3， 以 加 入 一 所 新 近

符 合 資 格 學 校 的 名 稱 及 地 址 於 該 附 表 中 ， 以 及 從 該 附 表 刪 除 一 所 已 成 為 直

資 學 校 的 現 有 指 明 學 校 的 名 稱 及 地 址 。   

  

 



  

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6.  公 告 將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

二 十 一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。 公 告 經 立 法 會 進 行 有 關 程

序 處 理 後 ， 將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起 實 施 。   

影 響  

7. 修 訂 附 表 3對 經 濟 、 可 持 續 發 展 、 財 政 或 公 務 員 均 無 影 響 。 公 告 符

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，而 且 不 會 影 響 該 條 例 的 現 行 約 束 力 。  

公 眾 諮 詢   

8.  修 訂 旨 在 更 新 附 表 3指 明 學 校 名 單 的 事 實 資 料 ， 因 此 無 須 進 行 公 眾

諮 詢 。   

宣 傳 安 排  

9. 由 於 對 附 表 3作 出 的 修 訂 屬 技 術 性 質 ， 因 此 無 須 作 出 宣 傳 安 排 。  

查 詢  

10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892 6337與 高 級 教 育 主 任 (學 校 註

冊 及 監 察 )鮑 芝 芳 女 士 聯 絡 。   

  

教育局 

二零一二年三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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